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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花通告第 0 5  / 2 0 1 0 號  

加蓋印花申請的實用提示—買賣合約 /樓契  

本通告旨在提供實用提示，讓客戶在以電子或書面方式申

請樓宇買賣合約或樓契首次加蓋印花時，可了解如何提供正確的

資料。  

2 .   本署現將如何提供正確資料的實用提示列於本通告的附   

錄 內 ( 附 錄 甲 — 電 子 加 蓋 印 花 申 請 及 附 錄 乙 — 書 面 加 蓋 印 花 申  

請 )。請客戶參考有關提示，以確保提供相關項目所需的正確資料。 

3 . 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疑問，請致電 2 5 9 4  3 2 0 2 與本署聯絡。  

印花税署  

2010 年 9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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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電子印花申請樓宇買賣合約 /樓契首次加蓋印花的實用提示  

 

交易資料   

物業詳情  

  土地註冊處物業參考編號  (下稱「編號」 )  

( a )  如交易涉及多於一個物業，請提供其中一個物業的編號。  

( b )  只有在土地註冊處沒有編號的情況下，才應選擇 「沒有編    

號」一項。   

 

交易詳情  

  文書類別  

( a )  如屬「非住宅物業」的加蓋印花，請選擇「樓契 ( 繳付印花

税 )」。  

( b )  如 物 業 類 別 屬 「 住 宅 」 ， 則 應 選 擇 「 買 賣 合 約 ( 繳 付 印 花

税 )」或「買賣合約 (延期申請繳付印花税 )」其中一項。  

( c )  買賣合約 (申請延期繳付印花税 )  

 ( i )  如屬轉售個案，應選擇「相關的買賣合約已加蓋印花」

一項，並須確定相關的買賣合約已加蓋印花。  

( i i )  如已獲准延期繳付印花税的買賣交易其後被取消或終止

(轉售情況除外 )，請填妥及呈交表格第  U3/SOA/F04 號，

以申請豁免印花税。  

 

賣方資料  

賣方是否發展商 ?  

  請指明賣方是否發展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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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否，請選擇賣方購買物業的方式為「樓契」或「買賣合約 (即轉

售個案 )」，並提供該文書的「簽署日期」及「代價款額」。  

( a )  如交易涉及多於一個物業，為賣方於不同日期購入，請提供

其中一個物業的文書「簽署日期」。  

( b )  如交易只涉及一個物業，但賣方連同其它物業一起購入，則

請提供賣方在購買相關物業時所付的總買價作為 「代價款    

額」。  

( c )  如賣方以送贈契約或沒有買價的轉讓獲得物業，請於「代價

款額」一項內填寫「 0」。  

 

確認人資料   

  只適用於非住宅物業。  

  請於「此宗確認人交易的代價款額」一項填寫確認人購買物業   

時所繳付的買價，而非確認人所得的差額。  

  確認人所得的差額應在「交易詳情」中「補充資料」的「付給   

確認人款額」一項內提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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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乙   

 

以書面加蓋印花 (表格 I R S D 1 1 2 (下稱「表格」 ) )  

申請樓宇買賣合約 /樓契首次加蓋印花的實用提示  

 

文書類別  (表格第 1 頁 )  

  如屬「非住宅物業」的加蓋印花申請，請選擇「樓契 (從價印花

税 )」一項。  

  若涉及「住宅物業」的加蓋印花，請選擇「買賣合約 (從價印花

税 )」或「買賣合約 (延期申請 )」中之一項。  

 

物業資料  (表格第 1 頁 )  

  第 5 項「土地註冊處物業參考編號」 (下稱「編號」 )  

( a )  如交易涉及多於一個物業，請提供其中一個或全部物業的

編號。  

( b )  只有在土地註冊處沒有編號的情況下，才應選擇「沒有編

號」一項。  

 

賣方資料  (表格第 2 頁 )  

  請選擇第 2 或第 3 項。  

  如 選擇第 3 項 ，則 請指明賣 方購買物 業的方式 為 「樓契 」或

「買賣合約 ( 即轉售個案 ) 」，並列明該文書的「簽署日期」及

「代價款額」。  

( a )  如交易涉及多於一個物業，為賣方於不同日期購入，請提供

其中一個或全部物業的文書「簽署日期」。  

( b )  如交易只涉及一個物業，但賣方連同其它物業一起購入，則

請填寫賣方在購買相關物業時所付的全數買價作為「代價款

額」。  

( c )  如賣方以送贈契約或沒有買價的轉讓獲得物業，請於「代價

款額」一項內填寫「 0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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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人交易  (表格第 3 頁 )  

  只適用於非住宅物業。  

  第 2 項「此宗確認人交易的代價款額」應填寫確認人購買物業  

時所繳付的買價，而並非確認人所得的差額。  

  確認人所得的差額應填寫於表格第 1 頁「總代價款額」的第 3  

項「付給確認人款額」內。  

 

延期申請  (表格第 3 頁 )  

  如屬轉售個案，應選擇「相關的買賣合約已加蓋印花」一項，

並須確定相關的買賣合約已加蓋印花。  

  如已獲准延期繳付印花税的買賣交易其後被取消或終止 ( 轉售情

況除外 )，請填妥及呈交表格第 U 3 / S O A / F 0 4 號，以申請豁免印

花税。  

 


